重点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表

	序号
	工作任务
	负责单位
	时间进度

	1
	大力弘扬诚信文化，广泛开展诚信宣传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其他有关部门和各县（区）政府（管委会）
	持续推进

	2
	制定颁布市民诚信公约
	市文明办、各县（区）政府（管委会）
	2018年底前完成

	3
	积极推介诚信典型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发改委、市文广新局、南阳日报社等部门和各县（区）政府（管委会）
	持续推进

	4
	全面加强校园诚信教育
	市教育局、各县（区）政府（管委会）
	持续推进

	5
	建立教师信用评价制度
	市教育局
	2018年年底前完成

	6
	广泛开展信用教育培训
	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市发改委、各县（区）政府（管委会）
	持续推进

	7
	组织编写《南阳市信用知识读本》
	市发改委、人行南阳市中心支行
	2018年年底前完成

	8
	建立重点领域个人诚信记录
	市有关部门、各县（区）政府（管委会）
	持续推进

	9
	建立健全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制度
	市有关部门、各县（区）政府（管委会）
	2018年年底前完成

	10
	建立征信机构及相关人员信用档案和违规经营“黑名单”制度
	人行南阳市中心支行、市发改委
	2018年年底前完成

	11
	加强个人隐私保护
	人行南阳市中心支行、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各县（区）政府（管委会）
	持续推进

	12
	推动个人公共信用信息共享
	市直相关部门、城市公共服务机构
	2018年年底前完成

	13
	积极开展个人公共信用信息服务，为优良信用个人提供更多服务便利
	市发改委、市直各单位、城市公共服务机构、人行南阳市中心支行、各县（区）政府（管委会））
	持续推进

	14
	对重点领域失信个人实施惩戒
	市有关部门、各县（区）政府（管委会）
	持续推进

	15
	推动形成市场性、社会性约束和惩戒
	市有关部门、各县（区）政府（管委会）
	持续推进

	16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市有关部门、各县（区）政府（管委会）
	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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